


关于认真做好2019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认真做好2019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要求和省局领导批示精神，现将我局2019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提高政治站位。如实向党组织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是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省委高度重视，已将“两项法规”执行情况列入重点工作绩效评估体系扣分事项。省局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大宣讲培训力度，让每位领导干部都充分认识到“如实报告”的重要性，切实做好填报工作。各级党委（党支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好贯彻执行两项法规的主体责任，重点强调纪律要求，扎实开展提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如实报告率攻坚行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执行，严格按照要求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做到对党忠诚老实，自觉接受组织监督。
二、确保严谨规范。各原单位人事处、有关组织人事部门要做好宣讲培训工作，加大政策指导和解读力度，引导领导干部全面准确了解掌握具体政策规定和填报要求，注意用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促使领导干部不断提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填报过程中认真阅读填报有关说明和注意事项，杜绝出现报告不准、不全、不实的情况。
三、按时落实到位。根据省局领导批示精神，2019年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组织填报和报告材料的受理、录入等工作由各原单位人事处、省价监局、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分别组织，各负其责，按时完成。要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度集中报告材料的受理把关、转交和信息录入校核等相关工作。组织填报在1月底前完成；报告材料的受理把关于2月中旬前完成，其中，省管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交工作组转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信息录入校核在3月上旬前完成。
四、强化刚性约束。严格执行“两项法规”，是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重要举措，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基准精细做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和结果认定处理工作。根据《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经认定，查核结果凡属漏报行为，情节较轻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检查、限期改正等处理；情节较重的，应当给予诫勉、取消考察对象（后备干部人选）资格、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等处理。情节较重是指少报房产面积50平方米以上，或者少报告投资金额30万元以上，或者其他漏报情形较重的。存在两种以上漏报情形的，从重处理。经认定，查核结果凡属隐瞒不报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诫勉、取消考察对象（后备干部人选）资格、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处理。存在两种以上隐瞒不报情形的，从重处理。隐瞒不报情节较重或者查核发现涉嫌其他违纪问题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追究纪律责任。领导干部因违反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受到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的，其影响期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其中，受到诫勉处理的，半年内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受到取消考察对象（后备干部人选）资格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受到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规定执行。各原单位人事处应明确纪律底线，加强对两项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省局“三定”方案和人员整合划转工作组
2019年1月11日


抄送：省局领导。



有关补充说明事项

1.正式填报前，机关各处室党支部、各直属单位党委（党支部）应专门组织填报对象集中学习通知、报告表和重点提醒事项，要求填报对象在填报过程中认真阅读填报有关说明和注意事项，杜绝出现报告不准、不全、不实的情况；
2.本次集中填报个人有关事项为继续填报，集中填报原则是“变化填报”，上一年1月1日以来截至填报日无变化的事项，可直接勾选对应的“无变化”选项，不须重复填写，但初次首任报告的按“首次填报”；
3.局机关处级填报对象的“工作单位”填写“原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处室”；
4.直属单位党委书记应负责阅签本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的报告表；
5.报告表请于1月30日前交人事处803办公室梁永恒，交表请尽量以处室（单位）为单位。


人事处
2019年1月14日
